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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度省局登记企业双随机抽查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根据省局年度工作安排，计划对省局登记企业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，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
一、抽查工作机制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根据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鄂市监发〔2019〕95号）精神，对省局登记企业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由信用监管处牵头统筹，相关业务处室（单位）按职责分工指导落实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参加检查中的财务审计、业务咨询等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任务。省局相关业务处室（单位）要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选派人员按照工作指引要求指导第三方机构人员落实抽查工作任务。

    二、抽查对象和内容
    （一）抽查对象。对在省局登记注册的存续内资、外资企业（共计1012户），依托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，随机抽取30户检查对象。
（二）抽查内容。依据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发布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，明确检查内容如下：

1. 登记事项的检查；

2. 公示信息检查；

3. 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；

4. 广告行为检查；

5. 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。

三、抽查时间及方法步骤

（一）抽查时间

2021年11月至12月上旬。
    （二）方法步骤
    1.抽查准备阶段。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省局由信用监管处牵头实施抽查工作，制发抽查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抽查组人员组成、任务要求、经费保障等事项。通过随机摇号的方式确定抽查对象名单。检查前，组织相关业务处室明确联络员，并对参加检查执法的人员进行集中培训，熟悉检查要求和标准。

    2.抽查实施阶段（11月上旬—11月底）。本次抽查工作共分为2个组，各抽查组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对抽查内容进行逐项检查，认真收集各类证据资料，如实填写相关检查表格。抽查结束后，现场召集被抽查企业高管人员通报抽查情况，指出存在问题和不足，提出整改要求。 

    3.抽查总结阶段（12月上旬—12月中旬）。抽查工作结束后，各抽查组应在12月7日前提交抽查情况报告，由信用监管处会同各业务处室（单位）汇总各组抽查情况，针对在抽查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，并转交相关单位按职能进行处理。  

四、抽查人员及分组

为确保抽查工作的专业性和公正性，此次抽查共分成2个小组，省局信用处、广告处、省知识产权局各选派2名同志参加，每个抽查小组3人（其中1人为小组长），参与检查的第三方机构另选派人员配合。各抽查小组应制定具体抽查实施计划表，抓好工作落实，在方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抽查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抽查结果处理

（一）及时录入抽查结果。各抽查组应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到抽查工作平台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湖北）向社会公示。抽查结果包括未发现问题、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、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、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、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、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、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等8类。当一个企业出现多个结果时，应归纳为一类表述，具体情况可在录入抽查结果的备注中说明。

（二）抽查后续处理。抽查检查结果的公示只针对检查行为本身，后续对检查对象作出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结果信息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另行公示。抽查检查中发现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，要立案查处，维护双随机抽查的严肃性。建立完善部门内部问题线索移交机制，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要及时移交相关业务部门处理。
六、经费保障

此次抽查工作购买第三方服务、人员误餐、租车等费用的开支均从“市场主体及执法监管--省属企业抽查”项目中列支。
七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相关处室（单位）要选派政治优、业务精、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备选参加抽查工作，并切实按照有关要求和规定认真搞好抽查工作，提高检查水平和效果。
（二）统一标准，规范检查。各抽查组应坚持“一把尺子量到底”，避免检查过程出现滥用自由裁量。要严格按照检查要求，统一检查依据、标准、程序和方法，每组在抽查过程中始终不得少于2人，并应出示执法证件。检查人员应规范检查过程，对照检查内容，逐条检查核实，收集相关资料，如实填写相关检查表格，并由被抽查企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盖章确认。

 （三）认真总结，注重实效。抽查工作结束后，各抽查小组要及时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认真分析总结，提出具体处理意见建议，并按照各单位职能进行处理，实事求是撰写抽查情况报告，由信用监管处集中汇总抽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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